




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运行
管理项目的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关于印发<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2〕14号），为提高救助基金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和效率，拟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依法聘请具有合法资质的专业机构作为全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具体承办全省救助基金运行管理工作。
二、采购需求
（一）接收救助基金资金；
（二）制作、发放宣传材料，积极宣传救助基金申请使用和管理有关政策；
（三）受理、审核垫付申请，并及时垫付；
（四）追偿垫付款，向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单位通报拒不履行偿还义务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信息，并依规参与垫付、追偿相关的诉讼；
（五）如实报告救助基金业务事项；
（六）管理救助基金的其他职责。
三、服务要求
供应商应完全具备承办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管理业务所需的完善的服务能力和条件，能与有关单位建立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并按照救助基金有关政策规定、合同约定，全面、合规、优质、高效地完成救助基金委托业务，做到服务全流程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保障救助基金安全高效和可持续运行。供应商应确保全省救助基金管理工作无缝对接、平稳接续开展。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具有开展相关业务的基础
1.具有完备的救助服务网络。供应商应在成都市设置救助基金管理中心（部门），负责对全省救助基金垫付申请的集中审核、垫付、追偿和对全省承办业务的协调、指导与管理。供应商现有分支机构需至少覆盖全省183个县（市、区）的20%，自协议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设置服务站、点的县（市、区）个数应占到全省183个县（市、区）的50%以上，服务站、点所需办公设备由供应商自行配备，应能满足工作需要。服务站、点应当统一标识，工作人员服务标准规范。供应商应设立24小时服务电话。
2.具备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条件。供应商应自协议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建立满足安全要求且符合我省救助基金筹集、使用和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建立数据信息交互共享机制，实现救助基金网上申请、垫付、追偿及核销全流程管理，并加强数据统计和分析应用，提高救助基金使用和管理效率。在该系统建成并有效应用前，供应商需具有完整的线下流程，处理救助基金管理事项，系统建立后应将已处理案件信息及时、完整、准确上传系统。
供应商根据采购人需要，适时对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维护、升级、调整等；应当妥善管理信息系统及形成的数据资料，确保救助基金数据安全、完整，数据所有权归属采购人。合同结束或者终止30日内，供应商应当将信息系统及其源代码，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数据资料一并无偿移交采购人。
3.具有专业技术人员支撑。服务网点应配备熟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救助基金管理政策、了解调解和诉讼基本知识、具备较好协调沟通能力的人员队伍，满足工作需要。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应当配备相应数量的专业人员团队，专业人员包括且不限于：具有医学专业背景人员;追偿律师服务团队;财务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熟悉交通法规、交通事故处理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熟悉多媒体融合宣传知识和宣传技巧的专业宣传工作人员等。应保持人员队伍相对稳定，做到人员离职、休假等情况下应由熟悉并胜任该工作的人员及时替位（补），确保工作不受影响。
（二）具有推动救助基金高效运转的能力
1.具有相关业务管理经验。供应商或其所属机构应具有救助基金运行管理类似项目经验，具备独立运行管理基金的能力。供应商与全省医疗机构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与交管部门建立有良好的沟通机制，必要时能开通医疗服务“绿色通道”。
2.能高效规范进行垫付。供应商收到抢救及丧葬费用垫付通知或垫付申请以及相关材料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按照《关于印发<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2〕14号）有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相关指南和规范，以及规定的收费标准，完成审核工作；对符合抢救费用垫付要求的，供应商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费用结算划入医疗机构账户；对符合丧葬费用垫付要求的申请，供应商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标准完成垫付。
3.能及时有效开展追偿。供应商应遵循“应追尽追”的原则，在完成垫付后及时启动追偿程序,采取切实有效的追偿措施和手段，按规定完成追偿工作,垫付费用年度追偿率应达到一定比例（原则上首年度不低于30%（含），后续年度动态调整，具体以合同为准）；对供应商接手基金管理工作之前的历史垫付案件，未追偿的垫付费用由供应商负责继续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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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建设完备。供应商应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管理操作规范及相应制度，涵盖救助基金申请受理、审核、垫付、追偿、工作和财务报告、信息公开、档案移交等各环节，自协议签订后30日内完成相关制度建设，并向采购人报备。
2.财务管理规范。供应商应按规定设立救助基金专用账户，用于救助基金备用金接收、救助基金垫付、追偿资金暂管等，并按要求做好财务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供应商应按规定做好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应当自觉主动接受采购人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及考核评价；应当自觉接受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审计，并在审计报告出具后3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告审计情况；应当做好合同结束或终止后的第三方审计及资金清算上缴等相关工作。
3.宣传工作到位。供应商应当按照《关于印发<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2〕14号）要求，做好向社会公开信息工作。应注重救助基金政策的社会效应，制定相应宣传工作方案，加强社会宣传，创新宣传手段，拓展宣传渠道，做好舆情管控，不断提升救助基金的社会知晓度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救助基金社会形象。
（四）售后服务要求（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1.供应商安排 1名固定人员与采购人进行联系，并保证通讯7*24小时通畅。 
2.如突发事件或紧急状况，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供应商应于3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抵达现场或了解情况后向采购人进行报告，12小时内出具解决方案。
3.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与本项目服务内容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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